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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端業由本校分發至特約實習學校參與112學年度第2學
期教育實習，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

習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暨本校教育實習實施要點辦

理。

112學年度第2學期教育實習期間自113年2月1日至113年7
月31日止；依辦法第16條規定，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

機構（以下簡稱實習學校）日間辦公時間內全程修習教

育實習，不得進修、兼職或從事其他業務。

配合師資培育法第10條規定，修習新制課程師資生，一

律採用教師資格檢定考通過後始得參與教育實習制度，

如檢定考放榜未通過者，請依法向本校師資培育學院

（以下簡稱本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辦理撤銷實習。

另為配合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之資格複審程

序，如審核結果不符資格，亦須辦理撤銷實習。

請於實習前主動向實習學校洽詢報到時間，並攜本函及

實習報到通知書辦理報到。

裝

訂

線

               

以稿代簽                                        二層決行                                        依決行日發文                                        檔　　號： 0112/4200.09/001
保存年限： 03年

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
方輔導組

1121034588         
第1頁，共3頁



(一)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確實完成本校教育實習職前研習說明會者，本學院實

習與地方輔導組另行通知開放「本校教育實習作業系

統」列印實習報到通知書事宜。

因故未準時報到者，請依法辦理撤銷實習。

依辦法第10條及第25條規定，實習學生須繳交教育實習

輔導費新臺幣5,560元及學生團體保險費新臺幣198元，總

計新臺幣5,758元，繳費期間自112年12月18日起至113年1
月18日止。

本校教育實習實施要點第6點規定，實習學生須參加返校

座談，本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返校座談日期為113年3月
22日、4月19日、5月24日及6月21日，如不克返校參與，

應填具大五返校請假申請單（請至師資培育學院資料下

載區下載），並請實習學校承辦人及主任核章後，回傳

本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及實習指導系所。

有服兵役義務因教育實習須申請延期徵集入營者，請於

收到徵集令後，由本人（或家長攜帶雙方身分證、印

章）持畢業證書及實習證明（由實習學校開立）等文件

至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課洽詢辦理。

依教育部112年6月1日臺教師（四）字第1122602370號函

規定，為提升實習學生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知能，自

112學年度第1學期起，實習學生須完成性別平等教育研

習至少2小時。

依辦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擔任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

導教師、教學實習輔導員或參與成績評定者，為實習學

生之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者，應自行迴避。」若本校或實習學校等

輔導單位未發現，實習學生應主動告知。

實習學生務必遵循教育實習相關法規、職前研習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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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全國教育實習平台操作手冊等規定修習教育實習。

正本：

副本：

抄本：

校長 吳正己
會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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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印資料

全銜 本別

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張雅涵 正本

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郭曼君 正本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李若維 正本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孫毓婷 正本

化學系劉欣恩 正本

化學系溫處喬 正本

化學系許博舜 正本

地球科學系龍威江 正本

地球科學系林昱欣 正本

地理學系陳姵蓉 正本

地理學系林書羽 正本

地理學系楊碩庭 正本

地理學系羅忠祥 正本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林昱霖 正本

美術學系楊智凱 正本

英語學系梁千柔 正本

英語學系張芳錡 正本

英語學系蘇圓圻 正本

英語學系陳品伃 正本

音樂學系李思穎 正本

音樂學系古湯詠晴 正本

特殊教育學系杜奕徵 正本

國文學系周函靜 正本

國文學系黃盈蓁 正本

國文學系謝維芳 正本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林育如 正本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洪詩齊 正本

教育學系郭展有 正本

資訊工程學系蔡妤涓 正本

電機工程學系黃弘智 正本

數學系袁紹宸 正本

歷史學系范揚浩 正本

歷史學系楊鈞 正本

歷史學系劉惠文 正本

運動競技學系蔡宛真 正本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曾廷瑋 正本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曾永權 正本

本校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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